MSC运费支付说明与提单发放程序
(2026年6月)

尊敬的客户：

作为MSC代理，我司负责代收付款地为汕头的运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并代理签发正本提单，有关之安排具体说明如下：
1、 运费支付

1. 请与船公司核定需付费用.并根据付费地联系相应的收款地支付费用；
2. 收到船公司运费通知书（FREIGHT CHARGE NOTICE）后，请告知我司以下内容开具税务发票:

A. 发票中文抬头（全称）             B. 提单号         C. 币种和金额

D. 其它可行的特别需求，如船名航次、起运港、目的港等

初次在我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务必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表，一般纳税人资格认证，组织机构代码及开票信息采集表，否则无法为贵司安排开出发票。

3. 请尽量按运费通知书上的币种支付，如需换算，请按下述汇率折算:
6月1号起：USD:RMB = 1：6.9            其他币种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请联系MSC查询。
4. 根据外汇管理局规定，我司不接受外币现金付款；

5. 我司不接受支票或汇票，请客户安排银行转账；大额人民币现金请自行存入我司银行账号；不接受邮件夹带现金；

6. 银行转账回单不作为已到帐凭证，所有付款须在银行确认到帐后才能取单或放货。由于跨行或跨市转账需2-3个工作日才能到帐，请客户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付款时间；

7.   为了取单或放货及时快捷，我司能及时查帐并准确入账，客户在银行转帐后，须马上将已盖有银行章的银行水单邮件发送至我司或通过网站上传水单的方式，并注明该笔金额支付的提单号及相对应的每套提单实付金额. 网址https://online.penavico.com.cn/SASOLBUS/main/linerexport/BLManageCustomer/list →会员注册/立即注册→  
客户操作平台→我要缴费→海运费→MSC海运费缴费→输入提单号→点击查询→缴费申请→上传水单
8.  我司银行帐号如下：  
户 名：中国汕头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CHINA OCEAN SHIPPING AGENCY SHANTOU CO.,LTD.
开 户 银 行：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BANK OF CHINA ,SHANTOU BRANCH
      美 金 帐 号：（USD）679557751340
人民币帐号:(RMB)705557737698
9. 同一票提单所有预付费用均只能在同一收款地支付；           
1. 二、领取提单
2. 客户与MSC核对好提单后，请与我司确认付款是否到帐和提单是否已从MSC取回我司。得到确认后，客户即可安排取单；

3. 如果提单上booking agent和shipper不是同家公司，需提供正本的LOI（删抬头保函）交予我司，另注意请加盖实体订舱章公章，我司不接受业务专用章和电子章，一份单一张保函

4. 为保障客户的权益，取单人员必须持身份证及订舱公司的章或委托书前来我司取单；
5. 我司不负责邮寄提单。如客户确需邮寄，为保障客户权益和提单安全，请客户自行指派快递公司前来取单；

6. 提单、费用、税票、寄单委托函状态在线查询 
指引：网址https://online.penavico.com.cn/SASOLBUS/main/linerexport/BLManageCustomer/list 
7. 请按以下内容填写委托书领取提单。
委    托    书

中国汕头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兹有我司员工（全名）                   前往贵司领取提单（0B/L号码：                      ），

请予办理，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由我司承担。
                                                                              订舱公司章
年   月   日
三、我司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嵩山路南20号天澜国际大厦东塔10层                                     
发票查账联系人：陈小姐   电话：0754-88879497
取单电放联系人：刘小姐   电话：0754-88996977
邮箱地址： mscteam@penavicost.com   日常较为繁忙,为提高效率请尽量使用邮件联系。                                                                                                     
